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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1-0410-0411 

一、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如何計算免稅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之支

出比例？ 

二、 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配偶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如配偶有境

內來源所得時，可選擇與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或就源扣繳？ 

三、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轉讓緩課股票之課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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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如何計算免稅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
之支出比例？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如符合行政院頒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稅標準）規定要件者，其本身之所得及附

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其中免稅標準第 2條

第 1項第 8款定有「機關團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

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70%」之規定。上開支出比例之計算，依財政部 89年 6月 1日台

財稅第 0890453088號函規定，其分母為創設目的有關收入（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收入）加計其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額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額；分子為用於與

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該局進一部說明：機關團體計算支出比例時，應將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收入及支

出，均予以計入支出比例之分母與分子，據以核算其是否符合該條款規定。至附屬作

業組織之虧損可列為支出項下計算；但創設目的以外之虧損則不得列為支出項下計算。 

該局舉例，甲財團法人 10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申報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

收入 500萬元（含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50萬元、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450萬

元）；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400萬元（含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 40萬元、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支出 360萬元，附屬作業組織之虧損 30萬元。則甲財團法人 100

年度之支出比例為 86﹪〔（40萬元＋360萬元＋30萬元）÷（50萬元＋450萬元）〕，

支出已達收入之 70%，符合免稅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8款第 1項第 8款規定。因此，甲

財團法人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192】 

新聞稿提供單位： 審查一科 職稱：股長 姓名：周美玉  

聯絡電話：（07）7256600分機 714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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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配偶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如配偶

有境內來源所得時，可選擇與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或就源扣繳？ 
 

(桃園訊)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以

下簡稱居住者），其配偶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以下簡稱非居住者），若該配偶

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可選擇與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或依所得稅法第 73條之規定課

徵所得稅。  

該局說明，按財政部 87年 12月 30日台財稅第 871980772號函釋規定，非居住者

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配偶如屬居住者時，非居住者可選擇依所得稅法第 15條規定

與配偶合併申報，或依同法第 73條規定課徵所得稅。相關課稅規定如下：  

一、選擇與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者，得減除相關免稅額、扣除額，但如有所得稅

法第 14條規定之各類所得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者，亦

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二、選擇依所得稅法第 73條之規定者，分述如下： 

（一）如有屬於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應辦理扣繳之各項所得，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

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條規定之扣繳率就源扣繳稅款。 

（二）如有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緩課股票所得、財產交易所得、自力耕作、漁、牧、

林礦所得及其他所得），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1條規定，按所得額 20%扣繳率申

報納稅。 

前述所得，免併入配偶（居住者）之綜合所得總額中申報，已扣之扣繳稅款及依規定

稅率申報納稅之稅額，除不得扣抵外，亦不得再減除相關之免稅額、扣除額。  

該局指出，夫妻如有上述情形及所得年度中結婚或離婚者、或夫妻之一方符合受

扶養規定，得由成年子女列報為扶養親屬，才可選擇分開申報。否則，均應依所得稅

法第 15條規定合併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聯絡人:鍾淑如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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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轉讓緩課股票之課稅規定。 
 

(桃園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最近接到電話詢問：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於

100年度轉讓緩課股票，應該如何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及應 繳稅率為何？  

該局表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非居住者），自 99年 1月 1日

起，轉讓、贈與、放棄緩課股票者，應按扣繳率 20%申報納稅。  

該局說明，自 99年 1月 1日起，無論有無依規定申請投資經核准或許可，其股利

淨額或盈餘淨額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適用 20%之扣繳率。故非居住者就其緩課股票之轉

讓、贈與、放棄緩課或減資而於 99年 1月 1日以後實現之營利所得，應就該投資營利

事業發給之「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依所得稅法第 73條規定，向稅捐稽徵機

關以 20%之扣繳率自行申報納稅。但如該緩課股票之轉讓、贈與、放棄緩課或減資而實

現之營利所得，係發生於 98年 12月 31日以前，則仍應依原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規定，按 30%申報納稅；其符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3條規定，依華僑回國投資條

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經檢附相關文件審核後，仍得按 20%扣繳率申

報納稅。 

該局指出，依所得稅法第 73條規定辦理申報納稅之非居住者，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

限開始前離境者，應於離境前向居留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於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

內尚未離境者，應於申報期限內（每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止）依規定辦理申報納稅。  

該局呼籲，請納稅義務人注意所得稅法相關申報及納稅規定，以免遭補稅及處罰，

影響自身之權益。  

聯絡人:鍾淑如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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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稅法／國外已繳所得稅 可抵最低稅負稅額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整理】 2012.04.11 11:49 am  
  
陳太太問：我去年投資國外之股票及基金獲利，且已於國外繳納所得稅，聽說目前海

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就需要申報繳納「個人基本稅額」（也就是所謂的「最低稅
負制」），請問要如何申報海外所得？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莊瑜敏答：自民國 99年元月 1日起，同一申報戶全
年取得海外所得合計達 100萬元者，應就全數之海外所得計入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
稅額。 
海外所得的計算，應以成交價格減除原始成本和必要費用後的餘額為所得額，且應檢

附收付款紀錄、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所得額之文件，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 
民國 98年 12月 31日以前購買的境外上市有價證券或基金，若原始取得成本低於 98
年 12月 31日的收盤價或淨值者，得以 98年 12月 31日收盤價或淨值作為該有價證券
之成本，亦即有價證券自申購至 98年 12月 31日利益，不計入所得課稅。 
依基本所得稅額條例規定，申報海外所得若已於國外繳納所得稅，則已繳納之所得稅

可扣抵基本稅額；但扣抵的金額不得超過因加計該海外所得而增加的基本稅額，且應

提出國外稅務機關發給的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海外所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

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的簽證。 
假設陳太太的海外所得為 1000萬元，如已在國外繳納所得稅 230萬元，但加計該項海
外所得計算增加之基本稅額為 200萬元，可抵扣之稅額僅為 200萬元，而非 230萬元。 
此外，陳太太若無法提供國外繳稅證明文件，則可按其海外所得扣除海外已繳納稅額

後之淨所得金額申報其海外所得額，但不可再扣抵該海外所得之國外已納稅額。 
舉例來說，如果陳太太該年度有海外所得 1000萬元，已繳納國外所得稅 230萬元，若
陳太太因無法提供國外繳稅證明文件，則陳太太可申報海外所得額為 770萬元（1000
萬元—230萬元=770萬元），但該海外所得的國外已繳納稅額 230萬元，不得再申報扣
抵國內之基本稅額。 
（莊瑜敏口述）  
【2012/04/1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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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答／個人出售預售屋 須列報交易所得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4.10 03:41 am  
  
嘉義市張先生來電詢問：個人出售預售屋，要不要列報綜合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為遏止房地投機炒作，維護租稅公平，自 101年 1月 1
日起至 101年 12月 31日止，加強個人預售屋及鉅額不動產交易案之查核。該分局說
明，預售屋買賣與一般出售房屋不同，在於預售屋完工前，買方購買的是未來於建案

完工請求不動產過戶予買方「權利」，故建案完工前預售屋之買賣係屬財產權利的交

易，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應以交易時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
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的餘額核課財產交易所得；惟一

般出售房屋除依上開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所得外，倘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

稽徵機關得按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17條之 2規定，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例如：
嘉義市財產交易所得標準為房屋評定現值×13%。  
【2012/04/10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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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證所稅課定了 明年元月復徵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台北報導】 2012.04.10 03:40 am  
  
停徵逾二十年的證券交易所得稅，要重新開徵了！財政健全小組昨天達成共識，

明年元月起復徵證所稅，後年（民國一○三年）五月須申報明年的證券交易所得。 
至於課徵方式，到底將「開大路」併入綜合所得稅？或「走小路」納入最低稅負

制？財政部後天將定案，並報請行政院核定。  
目前財政部傾向納入最低稅負制實施的可能性較高，也就是修訂「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增訂上市櫃公司股票投資利得納入計稅。屆時個人年所得在六百萬元以

上者，就會被課徵證所稅。  
財政部長劉憶如昨天主持財政健全小組第二次分組會議，對於媒體詢問，「不課

證所稅還是選項之一嗎？」她答覆，既然資本利得被列為最優先改革的稅制，「原

地踏步不符合期待，至少要往前踏一步」，但財政部會考量市場安定，絕對不會

翻天覆地。  
為何設定從民國一○三年五月開始申報證所稅？劉憶如說，不管做任何改革，不
能溯及既往，即使（證所稅）是納入最低稅負制，也是計算全年所得，所以要從

修法通過後的下一年開始。  
財政部昨天預擬三項討論子題，除了證所稅申報時間獲得一致共識之外，有關證

所稅應在所得稅法或最低稅負制處理，財政小組成員意見不一，劉憶如表示，「我

們會做出決定」。  
證券交易所得如何認定成本？財政部指出，與會委員大多同意，不論改革方案為

何，投資人可以「二擇一」比較有利的成本認定：一是自行舉證實際買價成本，

二是以制度實施前某一時點的收盤價做為買價，從而認定未來賣出後的所得金

額。  
【2012/04/1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中山通訊 101-0410-0411 

8 

 

 

七、證所稅可能採取的版本與衝擊 
 
【聯合晚報╱記者楊美玲/台北報導】 2012.04.11 02:54 pm  
  

 
 
 

財政部確定不會多案並陳，只會提報一個版本，境外基金將一律免稅。  
財政部官方版證所稅方案確定明天出爐，財政部確定不會多案並陳，只會提報一個版

本報請行政院核定。至於究竟選擇何種方式復徵證所稅？財政部長劉憶如指出，目前

仍在匯集各方意見，因不論在最低稅負制或所得稅法中處理，都各有利弊，但可以確

定的共識是，境外基金將一律免稅，並以「量能課稅」為稅改原則。法人期所稅是否

也會跟著開徵，她強調，「周邊配套都會一起納入考量。」  
證所稅課徵方式究竟是「開闢大路」修正所得稅法，還是「拓寬小路」納入最低稅負

制？外界眾說紛紜，各式各樣的版本皆有，但劉憶如中午仍不願對外說明，強調明天

才會正式公布財政部版本，她說，「大家解讀各自不一，才會有許多版本出現，但一切

仍須以財政部書面資料為主。」  
劉憶如指出，這兩天仍持續徵詢相關專業人士，請其提供建議，目前已著手匯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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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因此必須等到明天才可以正式對外公布財政部版本。她重申，不論採用何種

改革方案，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都將會於 103年 5月申報 102年度證券交易所
得。此外，境外基金免稅之共識也已達成。  
對於市場擔心復徵證所稅的同時，基於市場衡平性原則，財政部是否也會將納入課徵

證所稅的一般法人在期貨市場的交易所得，也一併納入課稅範圍？劉憶如指出，周邊

配套都將一起納入考量，同時也會注重務實面的考量，包括政府稅收的穩定性、稽徵

成本不能過高、對金融市場及經濟的衝擊盡量降低，以及國際租稅競爭都會兼顧。  
【2012/04/11 聯合晚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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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代父繳稅 發現非親生…要不回錢 
 
【聯合報╱記者王文玲、邱瑞杰 ／連線報導】 2012.04.10 02:35 am  
  
卅五歲曹姓男子數年前代繳「父親」生前積欠的兩百多萬元所得稅，後來發現不是父

親所生，提認領無效訴訟後，申請退回代繳的稅款，但南區國稅局不同意；他打官司

一度勝訴，國稅局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若沒超過「父親」遺產總額，就不能

再要回來。  
曹姓男子得知興訟受挫，無奈地說，會繼續在法庭上爭取公道。他表示，爸爸多年前

過世時，讀大二的他和媽媽、姊姊及還在讀高中的弟弟，共同繼承爸爸生前未繳的所

得稅等「債務」，遭限制出境，他為了要出國進修，籌錢繳清 269萬元稅款，當兵時發
現「爸爸的血型 AB型，媽媽 O型，我怎麼會是 O型？」他詢問媽媽才知道不是已故
爸爸的親生子。  
他希望透過司法程序拿回代繳的稅款，照顧家人生活。他說，爸爸過世時，弟弟年紀

還小，依現行法律不用繼承債務，如果他也勝訴，繼承人只剩他姊姊和媽媽，姊姊住

國外，媽媽已背負其他債務，遭政府強制執行對生活影響較小。  
曹姓男子六歲時經「父親」認領，1998年十一歲時「父親」過世時欠了一些稅款，經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催繳，曹於 2006年繳清。  
曹後來得知生父另有其人，以母親等人為被告，提起「認領無效」之訴。曹母為此十

分難過，她向法官說，與前夫結婚時未辦戶籍登記，前夫過世後，遇上有人不嫌棄她，

娶她並認領她和前夫所生的小孩，沒想到兒子提「認領無效」之訴，令她難承受。  
由於調查局鑑定，曹與「弟弟」不可能為同父系血緣關係，法院判決曹父的認領無效。

曹憑著「認領無效」判決向南區國稅局主張，他誤以為是繼承人而繳納欠稅，如今證

明他不是繼承人，應返還「不當得利」。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曹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因認領無效而自始消滅，南區國稅

局收受的稅款應返還。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曹父死後，繼承人應該在曹父遺產範圍

內代繳納其生前欠稅，曹代繳金額如果超過遺產總額，才可追討回來。  
【2012/04/10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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